
2008年9月，刘庆举等11

人以推销“欧黎黛诗”化妆品为

名，要求参与者缴纳2800元一

份的产品费，以获得资格，成立

非法传销组织。 宁乡县玉潭镇

花明路麻园坡21号是他们的

据点。

今年25岁的刘庆举，是这

个传销组织的“家长”，负责成

员的生活起居，赵盼、李学忠、

谢凡等10名成员积极组织授

课，发展下线，他们共同组成

了这个传销组织的中坚力量。

短短8个月， 这个组织就

已达50余人，绝大多数人只看

过产品，有的甚至只是交了钱

就被告知成功的捷径就是“把

这个产品推销给更多的人。”

“等级分明”借化妆品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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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31日上午，湘

乡市栗山镇石桥村五组， 两个

头发花白的老人从各自家中出

来后，慢慢地走到一起，从相对

而立继而双手相握。 他们一个

叫熊阳波，一个叫李清华，毗邻

而居几十年，还是一对亲郎舅。

可因“三尺屋基”纠纷，两人曾

一度“结仇”11年。经镇村干部

多方调解， 这对亲人终于冰释

前嫌重归于好。

熊阳波和李清华两家相距

不到10米， 可谓是“屋檐挨屋

角”， 熊阳波还是李清华的亲姐

夫。 因为既是亲戚又住得近，两

家关系原来一直很不错。1996

年，李清华打算在自家老屋前建

新房，嫌屋前地基有点窄，便找

熊阳波商量，看能不能占用他家

房子滴水檐下的几尺地基， 可熊

坚决不同意，两人由此产生隔阂。

直至1998年10月间，双方

仍为此争吵不休， 甚至动起拳

脚， 被打伤的李清华一气之下

将熊阳波告上法庭。 两人从此

成了一对“仇家”，此后11年里

一直形同陌路， 断绝了任何来

往， 即便是逢年过节也不愿踏

进对方家门半步。 村组虽多方

调解都未能奏效。

熊、 李两家僵硬的关系真

正得到缓和，是从2009年5月底

开始的。当时，由镇政府派驻的

工作组进驻到村里，得知了熊、

李两家的这一情况。于是，26岁

的村支部第一书记叶激坤三番

五次登门， 两人开始被叶的真

诚所感动， 虽仍不愿与对方和

好，但态度已明显好转。此后，

在叶的继续劝说下，再加上亲友

们的劝解，两张紧闭的嘴终于松

动。于是，冰冻了11年之久的亲

情又复归。

■记者 刘晓波

为小事大吵11年

“亲戚邻居”握手了

吴双燕是在朋友的介绍

下入会的， 入会后她表现积

极，很快被刘庆举发展为骨干

力量，她发展的下线首先是其

弟吴小龙和养母刘自连。

“家长” 刘庆举也是被母

亲以找工作为名骗到宁乡，随

后积极参与传销活动。 发展了

数名下线，获取了数百元报酬。

而其他被告人， 在被同

窗、朋友、亲戚、老乡骗过来

后，自己又持续诈骗亲戚朋友

来从事传销。在庭审中，大多

数被告人均声称自己从来没

有发展过一名下线，也没有得

到过任何报酬。

下线：亲人+同学+老乡

他们在宁乡借化妆品拉人敛财 一审后上诉“量刑过重”终审维持原判

11个年轻人组“长沙最大传销团伙”

经举报，2009年5月8日，

刘庆举、 吴双燕等11名犯罪

嫌疑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

罪全部落网，6月16日被依法

逮捕。

宁乡县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 认定此11人的行为已构

成组织领导传销罪。 并作出

如下判决： 判处被告人刘庆

举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万

元，吴双燕、赵盼等6人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

处罚金1万元， 其余4名也分

别获刑。

后刘庆举等5人向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称：自己并非“领导核心”，没

骗取他人财物，认为法院“量

刑过重”。经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再度开庭审理， 近日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量刑过重”？维持原判！

邮箱:yijiasky@sina.com

记者张颐佳

de法庭笔记

8男3女， 最小的17

岁，最大的也才25岁。是

一夜暴富的美梦和2800

元的化妆品将他们紧紧

“捆绑”在了一起，梦醒

时分， 刘庆举等11人将

在牢房中为失足的青春

“买单”。近日，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驳回刘庆举等11名涉嫌

组织、 领导传销犯罪嫌

疑人“量刑过重” 的上

诉，维持原判。

据悉， 这是长沙市

目前抓获的最大的传销

团伙。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李建华

通讯员 龙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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